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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績效評量表

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名
	
	職稱
	

	到校年月
	年        月
	任現職時間
	年        月

	前次評量（或升等生效）學期
	學年度第        學期
	前次評量結果
	· 通過   □ 未通過（第    年）

以升等抵免評量者，免勾選本項

	本次評量期間
	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至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（    年    月～    年    月）

	符合免評量
（需於評量當學期前完成申請）
	□ 是（□ 整體免評量  □ 研究  □ 教學  □ 服務）    
□ 否
勾選「是」，請檢附獲同意免評量證明，單項免評量項目，下表該項原始分數以100分計。

	項目
	原始分數
（逾100分，以100分計）
	比例 
（請教師自訂）
	加權後分數
（原始分數x比例）

	研究（20%-60%）
	
	
	

	教學（20%-60%）
	
	
	

	服務（含輔導）（20%-30%）
	
	
	

	合計
	
	100%
	

	申請人確認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無誤，如有不實或疏失願負完全責任。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評量結果
（評量單項分數低於60分，或總分低於70分，視為績效評量不通過）

	研究
	□通過
□未通過
	教學
	□通過
□未通過
	服務（含輔導）
	□通過
□未通過

	整體評量
	□通過 
□未通過
	補充說明 
	□無。□補充說明如下：


	中心主任簽章
	
	中心教評會
通過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法學院教評會
審查結果
	□通過
□未通過
	院教評會
審議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
	院教評會召集人簽章：


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(教師姓名)績效評量
研究項目計分表

	項目
	說明
	增核分數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項目分數合計
	

	比例（20%-60%）
	

	項目分數合計*比例
	


說明：
一、評審項目：
(一) 主持或共同主持研究計畫。
(二) 經專業審查認定符合專業標準之學術論著（含專利及創作）。
(三) 其他足供院教評會認定之學術研究成果或榮譽獎項。
二、依本院「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，教師得自行調整各項比例。研究滿分為100分，各項分數乘以各項比例加總後，滿分為100分。研究比例佔20%至60%，依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、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升等著作等級暨計分標準」甲表評定。
三、評量單項分數低於60分，或總分低於70分，視為績效評量不通過。
四、單項免評量之項目，該項目以100分計。
五、請定期維護論著資料，並隨表檢附整體績效評量表及相關研究成果證明(含至少一項研究成果之審查證明)。

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(教師姓名)績效評量
教學項目計分表

	項目
	說明
	增減分數
	備註

	教學時數符合規定且配合完成教學基本事項
	每學期核計基本分6分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項目分數合計
	

	比例（20%-60%）
	

	項目分數合計*比例
	


說明：
一、評審項目：
(一) 教學成果評量。 
(二) 指導碩、博士論文或大專生研究計畫。 
(三) 執行提升教學品質之專案計畫（如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或教學實踐計畫等），並有具體成效。
(四) 開設國際課程，營造國際化教學環境。
(五) 開設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相關課程，落實大學社會責任。
(六) 其他足供院教評會認定之教學成果或榮譽獎項。
二、依本院「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，教師得自行調整各項比例。教學滿分為100分，各項分數乘以各項比例加總後，滿分為100分。教學比例佔20%至60%，其計分方式，依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、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教學評量計分標準」評定。
三、評量單項分數低於60分，或總分低於70分，視為績效評量不通過。
四、單項免評量之項目，該項目以100分計。
五、請隨表檢附整體績效評量表及相關教學成果證明。

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(教師姓名)績效評量
服務(含輔導)項目計分表

	項目
	說明
	增減分數
	備註

	應出席之院級會議及校內各項會議出席率達75％
	每學期核計基本分6分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項目分數合計
	

	比例（20%-30%）
	

	項目分數合計*比例
	


說明：
一、評審項目：
(一) 兼任校、院、中心等相關之行政職務實際參與情形。 
(二) 擔任校內輔導學生工作如導師、社團、刊物、代表隊、競賽指導教師。 
(三)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成果。
(四) 促進校園國際化之作為。
(五) 其他足供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服務成果或榮譽獎項。
二、依本院「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，教師得自行調整各項比例。服務(含輔導)滿分為100分，各項分數乘以各項比例加總後，滿分為100分。服務(含輔導) 比例佔20%至30%，其計分方式，依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績效評量辦法」、「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教師專業服務計分標準」評定。
三、評量單項分數低於60分，或總分低於70分，視為績效評量不通過。
四、單項免評量之項目，該項目以100分計。
五、請隨表檢附整體績效評量表及相關服務(含輔導)成果證明。
